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262次委員會議決議
                                   會議日期：95.8.14
一、本會第1261次委員會議紀錄，報請  公鑒。

結論：備查。
二、行政院交議，經濟部陳報台電公司「核能四廠第一、二號機發電計畫商轉日期調整及投資總額檢討」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台電公司「核四計畫」前為反映核四停工影響工期，於91年6月陳報奉核展延商轉日期2年，嗣因主要土木廠商更換協力廠商、雜項機械設備製造及安裝工程經多次流廢標、工程不符品管程序重做等3項因素影響工期，另因設計介面複雜、工作施作量超出原估計數量而導致計畫進度落後，擬調整商轉日期乙案，鑑於經濟部已研擬緊急因應計畫，並提前大潭電廠3號至6號機商轉日期作為電力替代方案，原則同意該計畫第1、2號機商轉日期分別調整為98年7月15日及99年7月15日，完工日期調整為101年7月15日。惟機組商轉應以核安為最優先考量，宜隨時檢討並加強起動測試前各項設計、施工介面之管理效率，避免壓縮起動測試階段之作業期程。
(二)原則同意大潭電廠3、4號機提前於96年7月及10月商轉，5、6號機提前於97年6月及12月商轉，惟中油公司燃氣供應、供氣管線完工之配合時程，其後續油氣供應計畫請台電及中油公司妥適規劃，並請中油公司儘速尋覓適當天然氣源。另就替代方案之落實，請經濟部成立替代方案小組邀集國營會、能源局、中油公司及台電公司等單位定期追蹤辦理。
(三)依工程會審查建議，核四工地現場仍存在「整合全工區施工動線」、「改善缺工問題」及「加速設計圖說整合」等3項介面問題，請台電公司依據工程會審查建議辦理，包括訂定適切之細項里程碑作為工期管理目標，並詳加控管各要徑工程，避免次要徑工程延宕影響主要徑工程進度。

(四)為確保核四計畫如期如質完成，請工程會於公共工程推動會報中針對本計畫工程執行成立專章，經濟部並成立專案小組每月檢討，俾有效整合有關預算及工期推進之各項介面。
(五)為確保核四計畫工程品質及運轉安全，請原能會定期及不定期抽查核四計畫施工，另請經濟部邀請國際核能專家評估核四工程品質及安全。
(六)經濟部研擬優先收購汽電共生電能及推動需量反應措施、協助民營電廠儘速上機商轉、推動再生能源及節約能源等計畫，有助確保我國電力供應無缺，因應各項供電風險，請經濟部提早規劃相關之配套措施。
(七)經濟部於93年依權責核定核四計畫增加經費約190億元，投資總額由1,697億元調整為1,888億元。上述增加金額，未能充分反映物價上漲及匯率對機組擴大之影響。本次經濟部陳報因受契約修訂、匯率、利率、物價上漲、廠址地質條件差異導致須增加工程處理時間及後續設計變更及新增之員工宿舍土地收購與興建等因素，擬增加約543億元，投資總額擬調整為約2,431億元，經審查後原則同意調整為2,335億元，計刪減96億元，較前次核定總額1,888億元增加447億元。
(八)依據立法院經濟及能源委員會核四案調閱報告（草案），過去實際契約單價未確實參考客觀市場行情編列，宜審慎檢討評估，依法辦理，請經濟部應定期查核，作好招標管理。
(九)綜合上述，本次核四計畫延後商轉日期3年，並擬調整投資總額，經各相關單位嚴密審查認為，核四計畫核島區自統包改為分包、機組擴大致相關設計量及用料大增，此外採取邊設計邊施工方式更加深管理介面之複雜度，爰造成核四完工日期不斷受到影響，並因此增加投資總額。經濟部除應就相關責任釐清外，並應妥適向外界說明，避免民眾誤認本次投資總額調整與工期延長係受到核四停工之影響。
(十)為利96年度預算編製作業，有關核四工程投資總額及工程期程，擬依主計處意見，先行依審查會議結論據以編納。
三、行政院交議，交通部陳報「『高速鐵路車站特定區區段徵收開發財務計畫』修正案」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高速鐵路計畫係政府積極推動之國家重大公共建設，該計畫完工通車後將成為台灣西部走廊發展的高速動脈，本「高速鐵路車站特定區區段徵收開發財務計畫」修正案，係交通部經評估未來高鐵通車後，將可帶動高鐵車站附近地區發展及土地增值，並配合乙類公債120億元於108年4月23日到期日全數償還，爰就財務期程延長至108年12月、高鐵站區政府取得土地處分方式多元化及產業專用區土地規劃及處分時程調整進行修正，俾利政府參與分享特定區土地之開發利益，核屬需要，原則同意。
(二)為積極推動高鐵車站特定區之開發，請交通部儘速完成五站區之定位分析及規劃，同時，未來政府各部門之相關公共建設計畫，建議應儘量選擇位於高鐵站區沿線之區位，以利帶動車站特定區之發展。
(三)針對本案財務計畫各項變數之敏感度分析得知，標售地價及租金成長率等變動為影響財務效益最大之因子，為使高鐵車站特定區之開發得以順利推動，請交通部積極招商及加強促銷，俾使本案達成原訂財務規劃目標。 

(四)有關高鐵車站特定區後續開發之維護管理，請交通部協調內政部及地方政府確實妥適辦理公共工程之移交接管事宜。 

（散會：下午6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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